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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总序 

自 1984 年设立国际法专业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原国际

经济法系）已经走过了 20 个年头。在 20 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在培养懂法律、懂经贸和熟练运用外语（英语）的综合型人才、满足国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人才需求的道路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已成为国

内外经贸法律教育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和风格的人才培养基地和输送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学特色体系是从“国际商法”开始的，

为了适应国际经贸全球化的发展潮流，我们希望，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

学院走出的人才能够从国际化的视角理解和把握我国的法律，并且客观地

认识不同国家的法律、国际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为此目的，我院

几代教师编辑的教材，包括案例教材，都在强调具有国际化视角的教学和

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以独特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和双语教

学为代表，旨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原汁原味”的英文案例的阅读和研讨，

学习不同国家在国际商贸领域的法律原理和规则，也通过对经典案例事实

和纠纷场景的分析，帮助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经贸活动的规律和特点。 

我们多年的教学实践已经证明：案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发现和归纳问

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对于培养学生在错综复杂的事实和现象

中分清真伪和主次、结合事实和法律推理的能力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除了国际商法以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另一个教

学和研究方向是以 WTO 法律为主的国际经济法（公法）。本套英文案例

选编丛书包含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 

我院鼓励教师在教学、科研和法律实践中全面拓展才能和发掘潜力，

同时，我们强调：教师的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和法律实践应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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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教学水平而服务。参与本套丛书编写的同志都是我

院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中青年教师，本套丛书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教学心得

的积累和总结的基础上精心编辑而成的，是他们对多年摸索的教学方法的

总结；本套丛书也是我院几代人的教学成果的延续，更是我院“211 工程”

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 

20 年来，我们欣慰地看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学风格和

特色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院就经批

准设有可招收国际经济法专业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我院的“国际商法”

教材和案例教材也广为流传；2002 年我院的国际法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

建设学科，现又增设了博士后流动站；学生和教师的规模日益扩大。我衷

心希望：我院有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加入案例教学和双语教学的尝试和探索

中来，保持和发展特色，早日走上国际人才培养和学科全面发展的道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沈四宝 

2004 年 7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版总序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大幅

攀升，我国与外国主体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纠纷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与

此同时，随着我国大国地位的日益显现，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法律岗位上，

我国应当有数量更多、职位更高的代言人。凡此种种，都对培养能够服务

于我国利益的高端国际化法律人才提出急迫的需求；与此同时，也会引发

这样的问题：我国的大学在培养此类人才方面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毋庸置疑的是，能够服务于我国利益的高端国际化法律人才必须是学

贯东西的人才，必须具有我国国内法律教育的背景，懂得中国国情和精通

中国的法律。因此，作为他们成才的第一步，必须在中国的法律院校接受

教育。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法学院在培养此类人才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法律院校应如何在学生接受国内教育的阶

段，特别是在大学本科阶段，为他们后来成为高端国际化法律人才，在知

识储备和能力培养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高端国际化法律人才

在其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在基础英语、法律专业英语、中国法知识、

外国法知识，以及交叉学科知识等多个方面积累知识和扩展能力。由此为

今后的出国深造，特别是在特定的专业法律领域的成功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因此，对法律专业英语的学习是培养高端国际化法律人才的重要环

节。进一步说，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律事务中涉外内容的增加，即使对一般

的法律工作人员来说，要胜任日常的工作，通常也需要在相当的程度上具

备法律专业英语的能力。 

本系列教材是很好的适合于在我国法律院校开展法律专业英语教学

的教材。首先，本系列教材是以英美法为内容的教材。目前，英美法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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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法律体系中明显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 WTO 争

端解决机制的运作模式也是以英美法为基础进行设计的。其次，本系列教

材是案例教材。采用这套教材，有助于推动案例教学和法律教学改革的开

展。最后，本系列教材自 2007 年出版以来，已经为一些法律院校采用。

实践证明，这套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对于我国国际化法律人才的培养已经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效果之一是，由于这套教材中的案例大都是精选的为

美国法学院的教材所采用的经典案例，在国内学习过此套教材的学生，借

助原来学习的基础，在后来去英美法国家留学的过程中，往往能驾轻就熟，

获得较好的成绩。 

本系列教材第二版中的各个教材对第一版作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完

善，进一步提高了质量。在这一版付梓之际，我谨代表作者们对使用本教

材的各位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在我国的法律院校中，有更多的教

师加入我国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的教师行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  院长 

王  军 

2012 年 7 月 



 

 

前    言 

本书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英美法案例

精选丛书（英文版）中的一辑，是编者从知识产权法三大主要领域，即版

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中选择的美国经典案例为基础编录而成的。 

美国是世界上施行知识产权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其知识产权法体系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美国的奠基人早就已经认识到

了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性，并在美国联邦宪法第 1 条第 8 款中予以确定和保

证：“国会有权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对各自的作品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的专

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之进步。”美国的第一部专利法早在 1790

年就颁布实施，之后历经多次修订，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产生重

大影响。迄今，美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内容

主要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建国二百多年以来，美国经济科技

等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其经济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

其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也是一大因素。例如，通过专利制度促进发明创

造和技术进步，促进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利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获取最

大经济效益和市场份额。除了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己任之外，美国的

知识产权制度长期试图协调多种复杂的利益，例如由于美国法律体系的特

殊性，即联邦和州法共同作用，知识产权法一直致力于保持联邦法和州法

之间的平衡。又如在商标法的领域，法律在保护商标权利以创造公平竞争

环境的同时，必须时刻意识到商标权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帮助消费者辨认商

品来源，因此对经营者商标权利的保护不能过于宽泛而变得不必要。 

中国本身的知识产权体系目前尚处于逐渐完善的阶段。在入世的大背

景下，如何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与国际体系

接轨的同时又最大程度地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美国

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研究美国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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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管理机制、政策考虑和实施战略的主要经验，将对我国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的建立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本书选录了美国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三个领域中的一些经典案例，

旨在通过研究原汁原味的案例，介绍美国知识产权法框架体系中的一些基

本原则。由于篇幅所限，本书难以对三大部门法中的相关经典案例作一个

非常全面的介绍，因此，本书的重点主要是在版权法上。读者在阅读案例

时，可以跟随美国法官的思路，理解其如何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的基础上，

尽量维护多种利益的平衡，并得出最终的判决。案例后面附有思考题，以

帮助读者更快地理解每个案件的焦点问题。本次再版对部分案例进行更

新，以体现美国知识产权法的最新发展。 

因编者本人的专业和英语能力所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请读

者拨冗指正。 

 

陈剑玲 

2012 年 6 月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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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版权保护的条件 

 
 

第一节  表达和思想观念 

思想/表达二分法（idea/expression dichotomy）是美国版权法中一个著

名的原则。该原则基本的含义是指：思想观念本身不能得到版权保护，必

须通过一定的表达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够得到版权法的保护。美国 1976
年《版权法》第 102 条明确地规定了这一原则。至目前为止，这一理论已

经成为美国版权法上最为重要的原则，并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 
版权意义上的思想观念的含义要比通常说的思想观念宽泛得多，主要

是指概念、术语、原则、客观事实、创意、发现等。表达就是对上述思想

观念的各种形式或方式的表达。 
思想/表达二分法意味着作者不能将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据为己

有；对于同样的思想观念，他人可以自由利用或者自由进行原创性的再表

达；由此形成的表达或作品，同样可以得到版权法的保护。 
思想/表达二分法这一原则通过案例法得到不断发展。最早确立这一

原则的是 Baker v. Selden 案。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的判决对美国版权法的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该案中，法院裁定：原告可以禁止别人复印出版

他的书，但不能禁止被告使用原告书中所描述的会计方法。 
作品的“表达”是丰富多样的。对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

可以文字或等同于文字的各种符号（如数字符号）作为其思想或情感的表

达；绘画、书法等美术作品则以线条、色彩等作为其表达。如果在一部作

品中其思想与表达清晰可辨，则对其表达的保护相对简便易行。但是，正

如法院在 Nichols v. U niversal Pic tures Corporation 一案中所揭示的那样，

“任何一部确定的作品都可以是许多思想和表达的混合”。在实践中，区分

思想和表达并非一件易事。例如，对作品中牵涉的创造的“素材”是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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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思想还是更接近于表达，有时并不能很简单地判定。以文学作品的故

事情节而论，基本的故事情节应当是创作的基本素材，属于思想与事实的

范畴。普通的人物角色更趋向于被认定为“思想”，但一个卡通角色可能

更容易被认定为“表达”。由此体现的是“情景”理论：相同主题里通用

的情节、人物、场景不受到版权保护，任何人在同一主体的作品中都可以

使用。 
作为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的例外，当某种思想观念只有一种或者几

种有限表达的时候，以至于无法从表达中区分思想，则版权法不保护思想

观念也不保护表达，因为对表达的保护会损害到他人对思想的自由获取。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思想和表达混合在一起，授予版权相当于对于抽象

的思想授予了版权。因此，为保护公共利益，不能因授予某一人版权而剥

夺了公众在该领域的权利。Morrissey 一案即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分法原则实质上属于确保版权利益平衡的基石性范畴。版权法确立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的目标，是在通过向作者提供合理的利益，以实现

促进创作和保障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案例 1  

 

Baker v. Selden 
101 U.S. 99    1879 

 
MR. JUSTICE BRADLEY delivered 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Charles Selden, the tes tator of the c omplainant in this case, in the year 

1859 to ok t he req uisite s teps for o btaining t he c opyright of a  b ook, entitled 
“Selden’s C ondensed L edger, or B ook-keeping Sim plified”, the object of  
which was to exhibit and exp lain a pecul iar system of book-keeping. In 1860 
and 1861, he took the copyright of several other books, containing additions to 
and improvements up on the sa id sy stem. The bi ll of com plaint was filed  
against the defendant, Baker, for a n alleged infringement of these copyrights. 
The latter, in his answer, denied that Selden was the author or designer of the 
books, a nd de nied the i nfringement c harged, a nd c ontends o n the a rgument 
that the matter alleged to be infringed is not a lawful subject of copyright. 

A decree was rendered for the complainant, and the defendant app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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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 ook or  series of b ooks of whic h th e c omplainant c laims the 
copyright c onsists of an in troductory essay  e xplaining t he sy stem of 
book-keeping referred to,  to w hich ar e an nexed c ertain form s o r banks , 
consisting of ruled lines a nd he adings, il lustrating t he sy stem and show ing 
how it is to  be used and carried out in practice. This s ystem effects the same 
results as b ook-keeping by double e ntry; bu t, by a p eculiar arran gement of 
columns and headings, pre sents the e ntire operat ion, of a day, a w eek, or a 
month, on a  sin gle pa ge, or on two pa ges fa cing ea ch ot her, in  a n 
account-book. The  defendant  uses  a s imilar pl an s o far as  res ults are 
concerned; b ut m akes a dif ferent arra ngement of t he c olumns, and uses 
different headings. If the co mplainant’s testator ha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 
use of the system explained in his book,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ntend that 
the defendant does no t infringe it, notwithstanding the difference in his form 
of arrangement; but if it be assumed that the system is ope n to public use, it  
seems to be e qually difficult to c ontend that the books made and s old by the 
defendant are a vi olation o f the copyright o f the co mplainant’s b ook 
considered merely as a bo ok explanatory of the system. Where the truths of a 
science or the methods of an art are the common property of the whole world, 
any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 one, or explain and use the other, in his 
own w ay. As an  a uthor, S elden e xplained the sy stem i n a  particular w ay. It  
may b e co nceded that Bak er m akes and  uses accoun t-books arranged o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ystem; but the proof fails to show that he has violated 
the copyright of Selden’s book, regarding the latter merely as a n explanatory 
work; or that he has i nfringed Sel den’s righ t i n a ny w ay, un less the latter 
became entitled to an exclusive right in the system. 

The evidence of the c omplainant is principally direc ted to th e object of 
showing t hat Baker us es t he sam e sy stem as that w hich is e xplained and 
illustrated in Selden’s bo oks. It bec omes i mportant, t herefore, t o de termine 
whether, in obtaining the copyright of his books, he secure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 use of t he system or method of book-keeping which the said books are 
intended to illustrate and explain. 

It is contended that he has secure d such exclusive right, because no one 
can use  t he system witho ut using su bstantially the same ruled  l in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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